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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检察法苑随笔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举

办的“犯罪定义与刑事法治”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召

开。 乍一听，会议的主题让人多少有些疑惑：讨论犯

罪定义，那不是在走回头路吗？ 从 １９７９ 年刑法和刑

事诉讼法颁布到如今，刑事法学的研究已经走过了

近 ３０ 年的历程，学者们著书立说，研究成果蔚为壮

观， 还有必要讨论犯罪定义这种最为基础的问题

吗？ 再有，犯罪定义是个传统话题，而刑事法治是个

时尚话题，二者之间究竟存在何种关联呢？ 为何将

两者放在一起？ 此次研讨会，将关注的目光聚焦在

犯罪定义这一刑事法的原点，并探寻它与刑事法治

之间的关系，其中的深刻寓意颇费思量。
提及犯罪， 跃进普通人脑海里的往往是杀人、

抢劫、强奸、放火、盗窃等社会中的丑恶行径，而刑

法学家则告诉我们：所谓犯罪，乃指依照法律应当

受刑罚处罚的危害社会的行为。 依照刑法学家的观

点，刑法是犯罪的存在前提，即所谓“无刑法则无犯

罪”。 但是， 也有相反的格言———“无犯罪则无刑

法”，即认为犯罪是刑法的存在前提，正是因为社会

中存在着犯罪现象，这才要求刑法进行规范，才有

了刑法的最终产生。 如此说来，刑法与犯罪互为前

提、互为因果，这种说法似乎有点自相矛盾。 由此，
人们不由产生一种疑虑，难道刑法学家们会在刑法

格言上犯这种循环论证的低级错误？
当然不会。 其实，将两句格言分别放在不同的

论域中予以阐释，也许可以帮助人们答疑解惑。 在

社会论域中，犯罪是刑法的存在前提。 没有社会上

的犯罪现象，就不会有刑法的产生；而在法律论域

中，刑法是犯罪的存在前提，在奉行罪刑法定原则

的现代社会，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即没有刑法（的

规定）就没有犯罪。 在社会论域中，社会危害性是犯

罪概念的本质；而在法律论域中，则将社会危害性

转化成为法益危害性；在法益危害性的背后，暗含

着对社会危害性的大小、强弱的评估，这才有了法

律上的民事违法行为、行政违法行为与刑事犯罪行

为之间的分野。 厘清了论域上的区别，却并没有解

决其中的本质问题———即刑法究竟应当把哪些行

为划入犯罪圈。
在法律对于社会危害行为进行分门别类时，遇

到的难题是：划分与评判的标准是什么？ 如何对社

会危害性进行“量”的评估？ 譬如，在我国，根据刑法

规定，贪污 ５０００ 元人民币构成犯罪，那么，按照罪

刑法定原则的逻辑，贪污 ４９９９ 元就不是犯罪，只能

是民事或行政违法行为。 再如，在刑事责任年龄决

定行为性质的案件中，出生一天、甚至一小时之差，
就决定行为人的行为是罪还是非罪。 一元之差、一

天之差、一小时之差，导致对行为人性质完全不同

的惩罚，这样的规定合理吗？ 它们是法律无奈、法律

无能的体现吗？ 在划定犯罪圈时，真有所谓的“标

准”或“规律”可循吗？ 捧读刑法学教科书，我们难以

从中找到这些问题的明确答案。 由是观之，关于“犯

罪定义”，并非一个已经彻底解决的问题，我们还需

继续审视之、琢磨之。
放眼世界各国刑法，不难发现不同国家在犯罪

圈划定上的较大差异。 参会的美国学者奥布雷·佛

克斯先生言：在美国，犯罪圈很大，涉及范围广泛，
大约三分之二的成年人在其一生中会与刑事司法

发生关系。 一些在中国依行政处罚法处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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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被视为轻罪。 由于犯罪概念泛化，导致社会

中的大多数人成了罪犯，这是否有点骇人听闻？ 犯

罪圈过大，面对罪犯这一标签，人人自危，似乎是我

们无法接受的。 然而，犯罪圈过小，有恶不惩，有罪

不罚，将会导致“以恶制恶”的刑罚失去其应有的功

能。 那么，何为大小适宜的犯罪圈？ 我国现行刑法关

于犯罪范围的规定合适吗？ 如何给刑罚这朵“恶之

花”定位，如何让其结出“善之果”呢？
从古今中外刑法的相互比较研读中，我们可以

找到上述问题的部分答案。 犯罪圈中有一块属于核

心区域———各国刑法中共同的规定。 循此思路，检

讨我国的刑法，可知：从正向看，一些行为有必要纳

入犯罪圈， 如国际条约中所规定的灭绝种族罪、种

族隔离罪、种族歧视罪、战争罪、侵略罪、反人道罪、
酷刑罪、非法获取和使用核材料罪、奴隶制及与奴

隶制相关的犯罪、劫持人质罪、侵害应受国际保护

人员罪，这些是国际社会公认的犯罪。 此外，旧中国

与外国刑法普遍规定的传统犯罪，如背信罪、强制

罪、暴行罪、胁迫罪、泄露他人秘密罪、侵夺不动产

罪、公然猥亵罪、伪造私文书罪、盗掘坟墓罪、毁坏

尸体罪等，也可考虑纳入犯罪圈。 从反向看，顺应世

界潮流，需要将一些行为逐出犯罪圈，主要是无被

害人的犯罪和自己是被害人的犯罪。 在划定犯罪圈

的大小时，“随波逐流”或许是明智之举。
任何一个国家总是不断地调整犯罪圈，不断地

进行犯罪化与非犯罪化，只不过在不同时期，侧重

点有所不同。 我国刑法应当从“厉而不严”转向“严

而不厉”，现已成为许多刑法学者的共识。 与西方国

家相比，我国的犯罪率似乎并不高，但国民的安全

感却很差，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许多相对轻微

的犯罪行为没有得到依法处理。 扩大犯罪化、严密

法网，是为了强化人们的规范意识，而非用严厉的

刑罚来处罚轻罪。 有人担忧：在法网细密的刑法体

制下，轻罪大范围地经常发生，会导致我们的生活

变得不堪忍受， 会使我们慢慢丧失生活的热情，就

象经常的感冒会使身体衰亡一样。 应当说，这种担

忧不无道理。 但是，我国现阶段的主要问题是国民

规范意识薄弱，对症下药的解决方案便是侧重于犯

罪化，如果造成减损国民生活热情的后果，则是选

择所付出的必要代价。 当然，这种负面影响可通过

一定方式予以减轻，比如，对轻罪案件的被指控人

不得拘留、逮捕，轻罪不视为前科等，以解决人们所

担心的“罪犯”标签问题。
中国语境下关于犯罪定义的再思考，有其特殊

的背景和意义。 随着中国刑事法治进程的发展，一

些重大刑事法问题的讨论，往往殊途同归地指向犯

罪定义。 在实体法领域，刑法与治安行政法之间的

界分与衔接尚无定论。 中国刑法及司法解释对犯罪

行为的界定独具特色，通常包含质（社会危害性）与

量（犯罪数额、数量、危害程度）双重要素。 一些实质

上的轻罪行为因未达到量的要求被排除在犯罪圈

之外，而众多的行政处罚又因包括长时间剥夺人身

自由的措施而带有刑罚的性质；治安行政处罚措施

与刑罚措施未能实现协调对接（如治安拘留与拘役

的期限）。 在程序法领域，对于刑事案件，犯罪嫌疑

人、 被告人享有较为充分的程序保障和权利保护；
对于治安案件，当事人所享受的程序待遇远不及受

刑事指控者，但劳动教养等行政处罚在严厉程度上

甚至重于某些刑事处罚。 可见，犯罪定义既是一个

刑事政策问题，也是刑事法治的一个基础性问题。
犯罪定义是一个老问题，当它与刑事法治相关

联时，它便成了一个新问题；犯罪定义是一个实体

法问题， 当犯罪的界定牵涉到不同的程序保障时，
它便成了一个程序法问题；犯罪定义是一个看似简

单的问题， 当考虑到划定犯罪圈的标准及因素时，
它便成了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 如果说刑事诉讼法

在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矛盾中前行，那么，刑法

则在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的调整中发展。 回到刑事法

的原点，反思我们的法学研究，可以发现：越是基础

性的概念，越是难以破解，比如法理学中的法律、证

据法学中的证据以及这里所探讨的刑事法学中的

犯罪，这或许就是法学研究的魅力之所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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